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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3-053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参股银行股权暨重大资产出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尚未确定交易对象，尚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未

签署交易合同。 

2、本次公开挂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为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计划通过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简称“西南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

出售公司持有的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自贡银行”或“标的公司”）股份

33,448.789 万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挂牌底价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的结果为参考，结合公司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自贡银

行股权的账面价值，同时考虑公司持有自贡银行股权的时间等因素确定本次公开

挂牌的参考底价为 85,600.0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西南联交所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如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自贡银行股权。 

有关本次挂牌转让的具体信息，可在西南联交所网站进行查询。公司将依据

公开挂牌结果确定本次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与交易对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并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及股份转让协议予以审议。 

2.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

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将根据挂牌结果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不确定。 



2 

有关本次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章节条款的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目前尚未确定交易对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转让标的：公司所持有的自贡银行股份 33,448.789 万股（占自贡银行股本

总额的 15.472%）。 

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情形。 

2.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自贡市自流井区解放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袁益富 

注册资本：216,182.4539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12-0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744676556Y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周转使用资金的贷款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自贡银行股权构成如下： 

自贡创新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6.586%，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15.472%，自贡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3.418%，自贡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677%，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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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持股 3.300%，其余中小股东合计持股 7.547%。 

4.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

审字（2023）007579 号），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8 月末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总资产 9,610,206.11 9,060,488.58 8,945,685.41 

负债总额 9,034,820.87 8,487,044.86 8,355,019.77 

股东权益 575,385.25 573,443.72 590,665.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40,240.53 538,607.73 553,992.4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8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61,782.47 106,100.70 146,095.73 

营业利润 1,762.78 3,442.72 3,214.39 

利润总额 1,779.51 2,675.09 2,813.71 

净利润 1,460.32 958.30 1,088.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5.72 864.16 1,062.43 

5.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自贡银行 15.472%的股权；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兼任自贡银行董事。 

6.公司不存在向自贡银行提供财务资助、委托该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

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转让方）：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以西南联交所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2.交易标的（标的资产）：甲方所持有的自贡银行 15.472%的股权。 

3.标的资产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 

本次标的资产的挂牌底价以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值

报告（中威正信评咨字（2023）第 6005 号）为参考，截至估值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自贡银行 100%股权估值为 490,133.04 万元。按公司持股 15.472%股权

比例计算，本次转让标的资产估值为 75,833.38 万元。结合公司在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的自贡银行股权的账面价值，同时考虑公司持有自贡银行股权的时间等因素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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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次公开挂牌的参考底价为 85,600.0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西南联交所公开挂

牌结果为准。 

如本次公开挂牌期满，无符合条件的受让方，或意向受让方虽被确定为受让

方但未能按公开挂牌要求的签约期限与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则公司将

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标的资产后续处置相关事项。 

4.支付方式：现金 

5.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本次交易价款须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专

用账户进行结算；成交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交易价款须

在转让方股东大会决议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6.过渡期损益归属 

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自贡银行股份托管机构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

之日）期间，与股权转让标的相关的盈利或亏损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交易双方

无需根据过渡损益调整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7.交易税费 

股权转让中涉及的税、费，由转受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各自缴纳，股权转

让中涉及的交易服务费，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 

8、交易条件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任一受让方（包含联合体中各成员方）持有自贡

银行股权比例超过 5%（含 5%）时，需取得自贡银行董事会批准并向相关监管

机构报批并取得批复；任一受让方（包含联合体中各成员方）持有自贡银行股权

比例超过 1%（含 1%）但不足 5%时，需取得自贡银行董事会批准并向相关监管

机构报告；任一受让方（包含联合体中各成员方）持有自贡银行股权比例不足

1%时，需取得自贡银行董事会批准。转让申请未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转

让方有权解除协议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协议因此解除后，如受让方已支付相

应交易价款的，则转让方应将受让方已支付的款项扣除转让方应支付给西南联合

产权交易所的服务费，剩余金额由转让方无息退还给受让方。 

9.违约责任： 

（1）受让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1‰向

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受让方赔

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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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让方若逾期不配合受让方完成股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

日应按转让价款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要求转让方赔偿损失。 

（3）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股权转让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

损失。 

10.生效条件： 

合同自甲方、乙方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在下列程序或手续全部完成、成

就后生效： 

（1）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2）乙方获得内部有权机构批准本次股权转让； 

（3）自贡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 

（4）相关监管机构审批通过（如涉及受让 5%及以上股权，需报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审批）。 

五、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人员安置：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2.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欠款、补充流动资金和在手订单执行。 

3.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变动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

排的情形。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自贡银行股份，

公司将剥离与主营业务关联度低的资产，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强持续经

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2.交易获得资金将用于偿还欠款、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推动在手订单和重大项目的执行。提升公司在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综

合利用等主营业务领域的竞争力。 

3.公司将紧密跟随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做精做强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和工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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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主营业务，积极拓展新能源、新材料市场，推动公司产品业务转型升级。 

4.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实施，能否全部获得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有关议案的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 

3. 中介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和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3 日 

 

 


